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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理工大学文件  
 

鲁理工大政发〔2020〕49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山东理工大学 
教师岗位任务与考核指导意见补充规定》的 

通  知 
 

各学院、研究院，校行政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，经济与管理学部： 

《山东理工大学教师岗位任务与考核指导意见补充规定》业

经研究同意，现予以印发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东理工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4 月 2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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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理工大学 
教师岗位任务与考核指导意见补充规定 

 

为更好地优化教师岗位任务与考核工作，激发教师参与岗位

履职工作的积极性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对《山东理工大学教师岗位

任务与考核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（鲁理工大政发〔2018〕35 号）

部分内容作如下补充规定： 

一、增加学院赋分自主权 

学院可以自行设置纳入或调整教师岗位任务与考核体系指

标赋值，作为原指标体系的补充，变化教学科研任务分值不超过

50 分。具体分值核定标准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通过，报人

力资源处审批后执行。 

二、调整部分教学指标参考分值 

（一）主讲本专科课程，学生数大于等于 81 且小于等于 160

人时，教学任务分值计算公式为 F=(1+0.4×N÷80)分/学时；学

生数超过 160人时，按 160人核算分值。公式中 F 为核算出的教

学任务分值，N等于实际学生数减 80。 

校内首次新开课程每个学时对应的教学任务分值增加 0.2。 

（二）指导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、实习和课程设计每周计

5分，超过规定人数不额外增加计分,少于规定人数按比例计算，

其中指导实习和课程设计非全程现场指导乘以 0.4 系数。 

（三）实验教学任务分值（F）在实验项目学时（H）基础上

建立实验批次系数（C1）和实验项目类型系数（C2）调整核算，

计算公式为 F=H×C1×C2。实验批次系数值、实验项目类型由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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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确定，其中实验批次系数上限不超过 2；实验项目类型系数按

实验演示和验证性实验、综合和设计性实验、研究与创新性实验

分别为 1、1.1和 1.2确定。 

三、本补充规定由人力资源处负责解释，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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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抄送：各党总支（党委），校党委各部门、各群团组织。 

  山东理工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4月 20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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